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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为杭锦经济开发区消防训练馆及活动室建设，施工地点位于内

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工程主要内容活动室及南北侧板房的建筑装饰工程、消

火栓工程、采暖工程、电气工程、室外管网工程、室外硬化工程等内容。

二、工程编制范围

本次招标范围是：业主指定的涉及本项目的所有工作内容，具体内容详见工

程量清单。

三、编制依据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2、《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规范》（GB50857—2013）；

3、《 通用安装工程计价规范》（GB50857—2013）；

4、《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7—2013）；

5、税金调整按照《关于调整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税率的

通知》内建工【2019】113 号调整，调整税率为 9%；

6、规费调整按照《关于调整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规费中养老保

险费率的通知》内建标函【2019】468号调整，养老失业费率由12.5%调整为10.5%；

7、参考相关规范、标准图集和技术资料；

8、其他未尽事宜详见其他事项说明。

四、需说明的情况

1、一般说明

1.1 施工现场情况：以现场勘查情况为准。

1.2 交通运输情况：以现场勘查情况为准。

1.3 自然地理条件：以现场勘查情况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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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环境保护要求：满足国家及当地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相关要求和规定。

1.5 工程量清单中每一个项目，都需填入综合单价及合价，投标人未填报综

合单价或合价的项目，其费用视为已分摊在其他项目的综合单价与合价中，该项

工作实施后，招标人将不予另行支付费用。不同单项及单位工程中的分部分项工

程量清单中相同项目（项目特征及工作内容相同）的报价应统一，如有差异，按

最低一个报价进行结算。工程量清单项目所给定的“工程内容”中列举了分部分

项工程计量范围内完成本分项工程应有工作内容，凡说明了的工作内容均应包括

在报价范围中；清单项目特征描述中没有体现完全的，施工中又必须发生的工作

内容所需要的的费用也应包括在投标报价的综合单价内。

1.6《承包人提供主要材料和工程设备一览表》中的材料价格应与《分部分

项工程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中的材料价格一致，主要材料和设备应注明

品牌、规格及型号。

1.7 本工程量清单中的分部分项工程量根据建设单位给定改造区域及做

法，由我方参照建设单位提供的明细，经现场复核并依据“工程量计算规范”的

规定进行确定，仅作为施工企业投标报价的共同基础，不能作为最终结算及支付

价款的依据，工程量的变化调整以招标人与中标人签字的合同约定为准，或按《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有关规定执行。

1.8 工程量清单及其计价格式中的任何内容不得随意删除或涂改，对于措施

项目清单与计价表中未列，而投标人认为可能发生的措施项目应自行补充并报

价，若工程实施中发生新的措施项目且投标文件中未列入，按投标人在风险费或

其它措施项目中已考虑，今后不得增加。投标人自行补充的措施项目必须列清项

目明细内容，并提供相应的措施项目清单综合单价计算表及工料机分析表。

1.9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对工程项目的项目特征及具体做法只作重点描

述，详细情况见技术说明及相关标准图集。组价时应结合投标人现场勘查情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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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完成所有工序工作内容的全部费用。

1.10 投标人应在综合单价中充分考虑施工中的各种损耗和需要增加的工程

量，所报综合单价应包含该清单子目的所有工作内容，并考虑风险因素。

五、其他事项说明

1、本工程不设暂列金额；

2、其它未尽事宜详见招标文件。


